
立法会第九题：地区团体租用小区会堂和小区中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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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二十一日）立法会会议上李国英议员的提问及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

平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地区团体租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小区会堂和小区中心内的场地以举办小区活动，政

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过去三年，当局每年接获多少宗投诉，指有人为增加成功机会，以不同团体的名义申
请租用场地;当局如何跟进这些投诉; 

 
(二) 有何措施遏止这做法，以确保各地区团体有均等机会租用这些场地;及 
 
(三) 有何措施防止租用人使用这些场地作牟利活动 ?  
 

答复：  

 

主席女士﹕ 

 

(一) 在过去三年，各区民政处一共接到三宗口头投诉(二○○四年两宗、二○○五年一宗)，

指称有团体以不同名义申请租用场地，以增加申请成功的机会。在调查这些投诉个案时，民

政处首先与投诉人、被投诉人接触，了解投诉个案的详情，加以分析后，再视乎情况而决定

如何进一步跟进，例如向双方解释有关的情况，以期达致一个彼此接受的方案。此外，民政

处也因应情况检讨租用细则，有需要时会在有关的小区会堂／小区中心管理委员会会议上予

以讨论，适当地跟进有关的投诉。 

 

(二) 小区会堂／小区中心的租用规则，是由区内的小区会堂／小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因应地

区情况，与民政事务处共同制定的。由于大部分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界人士，如区议员、

地区人士、区内互助委员会主席、区内学校代表、政府部门（例如社会福利署、警务处、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代表，因此，小区会堂／小区中心的租用规则可以照顾区内各方的整体需

要，并能确保租用程序公开和具透明度。 

 



(三) 拟在小区会堂／小区中心举办活动的团体，必须根据既定的条件提交申请。如要豁免

场地费用，更须在申请租用场地时提交活动的收支预算以及有关的证明文件（例如该团体的

注册资料），以支持其豁免费用的申请。民政处职员会审核申请文件，以确保租用人不会在

获豁免场地费用的情况下举办牟利活动。民政处职员更会不定时进行实地巡查和抽查文件，

以核实团体所举办的活动。如发现事实与所提交的数据不符，便会按既定的方式处理，包括

发信要求有关团体解释，并对没有合理解释和屡次违规的团体采取惩罚措施，例如在一段时

间内暂停接纳其租用申请，或追收其获豁免的场地费用。 

 

完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